
关于印发《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 

 

 

财农[2014]1 号 

农业部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、水利（务）厅（局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水利局： 

 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，财政部、水利部制定了《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附件：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

财政部 水利部 

   2014 年 1 月 16 日 

附件   

  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

 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（以下简称中央补助

经费）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。中央

财政安排补助经费，专项支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以下简称各省）以



及水利部、农业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《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

库除险加固、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》及《全国山洪灾害

防治项目实施方案（2013-2015 年）》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。 

  第三条 中央补助经费使用范围包括： 

  （一）山洪灾害调查评价。包括前期基础工作、防治区山洪灾害调查、

重点防治区山洪灾害详查、山洪灾害分析评价、调查评价数据审核汇集及

成果集成、调查评价业务培训等支出； 

  （二）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。包括监测系统补充完善、预警系统补充

完善、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善及各级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建设、

群测群防体系完善以及山洪灾害应急保障系统建设等支出； 

  （三）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。包括洪水风险图规范制度制定、洪

水风险图通用软件开发、洪水风险图编制、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建

设、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等支出； 

  （四）重点山洪沟（山区河道）防洪治理。包括采取修建护岸、堤防

等工程措施支出。 

  第四条 中央补助经费不得用于移民征地、城镇及景观建设、修建楼堂

馆所、车辆购置、人员补贴以及项目管理费等支出。 

  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积极筹措资金，切实加大财政投入，确保

全面完成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。 

 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，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运行维护经费由地方各级财



政部门承担。运行维护经费定额标准由地方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制

定。 

  第六条 财政部、水利部建立中央补助经费分配奖补激励机制，根据年

度资金规模和建设任务，结合上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地方投入、项目建

设管理等情况，确定中央补助经费分配方案。 

  第七条 每年 6 月 15 日前，财政部商水利部按程序将中央补助经费下

达至各省级财政部门，并抄送各省级水利部门。 

  第八条 中央补助经费下达后，各省级财政、水利部门根据年度实施方

案所确定的建设任务和组织实施要求等，统筹安排中央补助经费和地方建

设资金，用于当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。各省级财政部门应按预算级次

和程序及时下达中央补助经费，加快预算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  第九条 由水利部、农业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实施的项目，中央

补助经费列入中央本级部门预算，预算编制按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办

理。 

  第十条 财政部、水利部组织对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

效评价，绩效评价结果与中央补助经费安排挂钩。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水

利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。 

  第十一条 中央补助经费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中

央补助经费使用中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，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  第十二条 中央补助经费使用单位应当加强对中央补助经费购置的物



资材料和设备、设施的管理。 

  第十三条 中央补助经费专款专用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挤

占挪用。 

  第十四条 下达地方的中央补助经费连续结转两年及以上仍未使用完

毕的，一律视同结余资金，收回地方同级财政统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。 

  水利部、农业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

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0〕7 号）要

求，将中央补助经费结余资金全部统筹用于编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；对于

中央补助经费结转资金，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，应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

况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，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预算。 

 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、水利部门要加强对中央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的

监督检查。 

  第十六条 中央补助经费使用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部门、财政部门以

及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提供相关资料。对中央补助经费使用管理过

程中存在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个人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进行处理。 

  第十七条 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根据本办法，制定实施细

则，并报送财政部、水利部备案。 

 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水利部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  

 


